投标函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并完全接受               （招标项目名称）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¥        元）的投标总报价，在      （服务期）内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，实现项目目的。
2．我方保证本项目（含所有设备、材料和安装等）质量等级达到国家合格标准，均为原厂全新合格产品,符合招标文件需求、达到国家现行的规范标准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，确保项目通过有关部门和招标人的验收。
3.我单位拟派           作为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负责本项目。同时承诺如果中标，项目负责人及所有项目组成员保证及时服务到位，按招标人的要求对本项目咨询服务。
4．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投标文件。
5．我方保证我公司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，未处于财产被接管、冻结和破产状态。
我方保证在本次投标中无串通投标、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，否则承担因串通投标和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6．如我方中标：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（2）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保证金。
（3）我方将严格履行本投标文件中的全部承诺和责任，并遵守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的所有规定。
7．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且不存在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1.4.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。
8．                 （按招标文件要求作出的其他承诺或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
投标人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日 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